
党组工作部（组织处）、巡察办主要职责

一、党组工作部（组织处）职责

（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助局党

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

（二）负责局党组日常事务工作；负责起草、拟定局党

组决议、决定、工作规划、总结等文件，审核以局党组名义

印发的各类文件；负责建立健全局党组各项工作制度，做好

局党组会议、中心组理论学习等会议活动的筹备、组织及秘

书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局党组各项决议，对决议落实情况进

行督查督办。

（三）负责执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工作的有关规

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协助局党组做好干部的考核、任免、

调配、培训、监督、奖惩等日常工作；负责局管领导干部交

流任职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和

管理工作。

（四）归口管理全局党建工作，指导局机关和局属单位

的党建工作。

（五）负责局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对局属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指导，承办

上级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六）负责局新闻宣传工作，组织协调和管理对外新闻

宣传报道，协助局新闻发言人开展有关重大事件的新闻发布



工作；归口管理全局意识形态工作，做好舆情监测、分析和

应对工作。

（七）归口管理全局精神文明建设（含窗口建设）、文

化建设工作，具体负责局文明创建工作的组织实施，指导局

属单位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归口管理局各类先进典型管理工

作，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先进典型培树、评选、表彰和管理工

作。

（八）负责局党务公开、统战工作、因公出国（境）人

员审查及按权限负责因私护照管理工作。

（九）归口管理局青年工作，指导局团委围绕党的中心

工作，按照团的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十）承办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局党组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的日常工作机构，具体职责为：

（一）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有关巡视巡察的决策部署、

指示要求。

（二）向局党组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巡察工作中的决

策部署落实情况、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和日常工作。

（三）草拟巡察工作计划方案、请示报告和工作总结。

（四）承担巡察政策研究工作，制定巡察相关制度和规

定，负责制度的“立、改、废”工作。



（五）统筹安排巡察力量、动员部署、进驻、汇报、反

馈等工作，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及被巡察党组织支持配合开展

巡察工作，指导督促巡察组开展巡察工作。

（六）组织并协调有关部门对巡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调配、监督和管理。

（七）督促检查巡视巡察反馈意见和问题线索办理的整

改落实工作，配合巡察组及时办理移交，对措施、进度、效

果进行跟踪了解。

（八）管理和使用巡察工作专项经费，为巡察工作提供

支持保障。

（九）承办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